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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网融合顶层设计政策出台，商业模式逐步清晰

——《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强新能源汽车

与电网融合互动的实施意见》点评

2023 年 12 月 13 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、工业和信息化

部和市场监管总局四部门联合发布《关于加强新能源汽车与电网融合互

动的实施意见》(下文简称《意见》)。该《意见》作为顶层设计政策出

台，标志着国内车网融合互动迈出了重要一步，短期内有望促进试点城

市智能有序充电推广发展，但其落地效果仍受配用电侧智能化与充电技

术的协同发展、兼顾各参与方利益关系的市场机制和差异化的应用场景

等因素影响，有待继续跟踪观察。长期来看，该政策的出台明确了新能

源汽车可作为可控负荷或移动式电化学储能，未来将通过双向充放电参

与到电力需求侧管理和电力市场建设中，有助于激发充电运营端的新业

态和创造新盈利模式。

一、政策解读：以智能有序充电为切入口，全面深化车网互动水平

《意见》提出以车网互动核心技术攻关及其标准体系的建立、配套

电价和市场机制的完善、双向充放电综合示范的探索开展、充换电设施

水平的提升和电网企业支撑保障能力的系统强化等方面为主要任务，力

争到 2025 年通过智能有序充电试点，实现车网互动技术标准体系初步建

成，新能源汽车作为移动式电化学储能的潜力得到验证；到 2030 年车网

互动的标准体系基本建成，车网互动实现规模化应用，新能源汽车能够

为电力系统提供千万千瓦级的双向灵活性资源。

二、政策影响：短期推动智能有序充电发展，长期促进V2G模式实
现商业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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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意见》的出台短期会促进智能有序充电推广，缓解部分地区车网
矛盾。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持续提升，相应的充电桩的保有量也
保持着同步增加。截至 2023年，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和充电桩保有量
分别达 2041万辆和 826万台，分别同比增长 55.8%和 58.5%，预计二者
未来仍将保持高速增长。由此公共类充电基础设施的充电电量近年来呈
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，根据中国充电联盟数据，2023年全年公共类充电
设施总充电量为 359.7亿度，同比增长 68.7%，近三年年均复合增速高达
80.1%。预计新能源汽车作为终端海量分布式负荷对于用电高峰时段电
网的平衡性调节会带来一定压力，因此发挥新能源汽车可控负荷或者电
化学储能的特性尤为重要。考虑到国内V2G模式尚处于早期探索阶段，
现阶段车网融合互动可行的实施方案便是推广智能有序充电，未来随着
V2G相关技术、产业链生态和商业模式逐步成熟，再实现大面积复制推
广。

图 1：2018-2023 年公共类充电设施充电电量及增速

资料来源：中国充电联盟、招商银行研究院

图 2：新能源保有量的快速增长拉动充电桩需求

资料来源：同花顺、招商银行研究院

我们认为该政策实际落地效果还受技术、机制和场景三方面因素的
影响：

（1）智能有序充电的推广有赖于配用电侧智能化投资和充电技术

的协同发展。配电侧，电网需要前端实时对用电情况进行反馈，及
时感知配变负荷变化趋势，动态调整电力资源实现削峰填谷。用电
侧，运营商通过运用更高水平的智能管理和控制技术，既能合理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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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充电桩布局，减少资源浪费，又能为新能源汽车安排最优化的充
电功率和时间。充电技术方面，快充、超充等技术发展会缩短新能
源汽车的充电时长，增强新能源汽车作为可控负荷或移动储能的灵
活性调节能力，更便于车网互动的实现。

（2）智能有序充电需平衡新能源车主、充电桩运营商和电网三方
利益，建立具有激励性的市场机制。从车主角度，目前主要通过峰
谷价差套利模式参与到智能有序用电中，获利部分能否覆盖车主参
与双向充放电导致的电池寿命衰减成本存在不确定性，这可能会影
响到车主参与的积极性；从充电桩运营商角度，其主要服务对象为
车主和电网，通过收取服务费、响应需求侧管理和参与电力市场等
模式实现收益，但收益分成可能会受到运营服务商之间的激烈竞争
而大打折扣，有可能导致运营商“赔本赚吆喝”；从电网角度，未来
大量新能源汽车和充电基础设施接入电网，使得用电负荷高峰时期
系统的调度运行成本增加，通过智能有序充电可缓解电网实时平衡
的压力，该部分所带来的收益能否促使其扩大配电网侧的再投资尚
不明确。因此根据试点区域的实际情况建立起兼顾上述三者利益关
系的市场机制是未来影响该政策效力的关键。

（3）智能有序充电政策在试点城市落地要关注细分场景的特性，
如参与者、参与频次和资源调控等方面的差异。参与者方面，统一
运营管理和非统一运营管理的车辆充电行为模式存在差异。其中家
用车充电行为难以预测，网约车充电行为可能需要分类分析，而相
比之下大型公用车型比如电动公交、电动卡车、电动物流车等充电
更为规律，更适合参与有序充电。参与频次方面，不同的充电场所
的参与程度存在差异。例如住宅小区的电动汽车停车时间较长，居
民对充电速度和功率要求更低，适合参与时间特性较短的现货、日
内及日前市场；而公共场站内车辆的停车时间较短，汽车周转率更
快，适合结合储能一起参与时间特性较长的市场。资源调控方面，
不同场景可调节V2G资源的集中度和受控度存在差异。综合比较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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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充电桩、小区慢充桩、物业慢充桩、集中快充桩和集中换电站的
可调节程度与可响应能力，集中换电站的调节响应能力最强，但数
量最少。因此合理的充电桩空间布局结构能增大用电侧对电力资源
调度的调节和响应能力。

图 3：车网互动参与主体的差异诉求

资料来源：《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与发展白皮书 2023》、招商银

行研究院

图 4：车网互动需多维度考虑场景化模式

资料来源：《车网互动的“不可能三角”，如何破局》、招商银

行研究院

长期来看，《意见》有望推动国内V2G 模式商业化落地，实现车桩
网之间能量流和信息流的双向交互。目前欧美国家对V2G技术研究较为
深入，牵头主体较为多元，项目多由车企牵头或联合高校进行，并且部
分项目已进入商用试验阶段。而国内V2G试点项目较少，技术进展较为
落后，开展规模较小，主要由电网公司统筹进行，形式较为单一。《意见》
提出要大力建设双向充放电综合示范项目，强调企业创新主体作用，鼓
励多方参与，有利于推动国内V2G模式逐步探索出一套成熟的商业模式。

三、业务建议和风险分析

（本部分有删减，招商银行各行部如需报告原文请联系研究院）



5

行业点评（2024 年 2 月 5 日）

（评论员：杨荣成、潘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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